
一、巧用餐饮费的税务筹划

（一）业务招待费理解误区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

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

业务招待费是指企业为经营业务招待客户所发生的一系列包括餐饮费、住宿费、

香烟、礼品、娱乐活动产生的费用等等。在实操中，很多财务人员喜欢把餐饮支

出都列在招待费项目中，但由于业务招待费会有税前扣除的限制，把有些不属于

业务招待费的餐饮支出单独列在正确的项目就不会受到税前扣除的限制。

同时，税收监管也越来越严格，所以，拿到餐饮发票我们应该怎样入账避免多交

税就成了一门学问。

可以将企业招待费转化成如下项目：

1.会务费中布展招待可含餐费

2.业务宣传费中为业务洽谈或展览就餐

3.职工教育经费中职工培训就餐

4.董事会费中开会就餐

5.职工福利费中员工聚餐、误餐补助、加班餐、统一供应午餐

6.差旅费中餐补标准

除了这些小门道，餐饮发票入账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合规。一定是符合规定的餐费，不能太过离谱。

2.结合实际。应根据发生的费用性质、目的、用途、对象等多方向进行入账。

二、充分利用小型微利企业优惠的纳税筹划



（一）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构成小型微利企业：

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资产

总额不超过 5000万元；

（二）享受优惠政策的程序

采取自行申报方法享受优惠政策。年度终了后汇算清缴时，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表中“资产总额、从业人数、所属行业、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等栏

次履行备案手续。

（三）策划思路：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应时时关注最新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

惠政策。超过标准的企业，可以通过分拆企业，设立新企业降低所得额和减少每

个纳税主体的人员和资产规模，来享受优惠政策。

（四）税务筹划案例分析

例：A公司下属的 B 企业有两个相对独立的销售部门，预计 2022年应纳税所

得额为两个部门共 400万元，从业人数 300人，资产总额低于 5000 万，该企业

应如何进行筹划？

（1）筹划前，A 公司应纳税所得超过 300万不符合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

应纳企业所得税＝400×25%＝100（万元）

（2）纳税策划：

将 A公司按照部门分立为两个独立的企业 C 公司（100万）与 D公司（300万）。

C应纳企业所得税＝100×5%＝5（万元）

D应纳企业所得税＝100×5%+200×10%＝25（万元）

筹划后应纳企业所得税=5+25=30（万元）

（3）筹划后比策划前节省税额=100-30=70（万元）



三、加速折旧法税务筹划

（一）筹划案例

例：甲制造业企业 2019年 12月购入一台大型设备并于当月投入使用，不含

税单价为每台 990万元，预计残值为 30万元，无其他费用，税法规定该机器设

备折旧年限不得低于 10年，可以采取两种方案：

（1）采用基准折旧年限确定为 10 年进行折旧

（2）采用加速折旧法。即采用缩短年限法时以 60%为限将年限缩短至 6 年

（二）案例分析：

采用第一种方案：

2020-2029年设备每年折旧=（990-30）/10=96（万元）

采用第二种方案：

2020-2025年每年设备折旧=（990-30）/6=160（万元）

结论：虽然两种方案最终提取的折旧总额是相同的，同一设备最终影响的所

得税额虽然是相同的，但是采用第二种方案却减少了早期企业所得税金的支出占

用，减缓了早期资金压力，从货币时间价值看，为公司争得了一定时期的无息贷

款，达到递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期间的效果。

政策依据：财税[2015]106号

对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具体范围见附件）的企业

2015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

折旧的方法。

企业按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缩短折旧年限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

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财税 2019年第 66 号：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适用财税[2015]106号）规定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

四、两种代销方式的纳税筹划

（一）筹划案例



例：甲品牌商（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为 100元，和乙超市（一般纳税人）

签订代销协议。协议约定：乙超市代销甲电器 800元一台，按一台 1200 元协议

价格对外销售，乙超市决定采用两种方案：

（1）收取手续费形式代销，向甲公司收取一台 200元的代销手续费。

（2）按买断方式代销，即乙超市代销甲电器按协议价 1000 元支付货款，但

是对外销售仍然按一台 1200元价格销售，销售价格与协议价的差价属于乙超市，

乙超市都能取得甲品牌商的进项发票。

（二）两种方案涉及不同的增值税分析

（1）收取手续费方式代销方式，乙超市收取的代销手续费属于代理经纪服

务，按 6%增值税适用税率。

（2）采用买断代销方式，相当于乙公司进货后又销售，适用销售商品 13%

增值税税率。

（三）两种方案交税比较

（1）收取手续费方式代销税前利润计算如下：

①甲品牌商应缴纳增值税=1200×13%-100=56（元）

附加税=56×12%=6.72（元）

所得税前利润=1200-800-200（应付手续费）-6.72= 193.28（元）

②乙超市应缴纳增值税=200×6%=12（元）

附加税=12×12%=1.44（元）

所得税前利润=200-1.44=198.56（元）

（2）按买断方式代销：乙超市代销甲电器按协议价 1000元收取货款，但是

对外销售仍然按一台 1200元价格销售，销售价格与协议价的差价属于乙超市。

筹划后税前利润计算如下：

①甲品牌商应缴纳增值税=1000×13%-100=30（元）

附加税=30×12%=3.6（元）

所得税前利润=1000-800-3.6=196.4（元）

②乙超市应缴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1200-1000）×13%=26（元）

附加税=26×12%=3.12（元）

所得税前利润=200-3.12=196.88（元）



（四）两种方式的优劣

税前利润比较：采用买断方式导致甲公司比策划前甲公司税前利润多

=196.4-193.28=3.12（元）

用收取手续费方式导致比乙公司采取买断式方式乙公司税前利润多

=198.56-196.88=1.68（元）

结论：采用买断的方式对甲有利，采用手续费方式乙方能够获取更多的利润。

所以对乙方来说采取手续费方式较好。

五、利用园区所得税返利的避税方法

（一）所得税返利释义

企业所得税上交国库后，一般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为中央分享

60%，地方分享 40%。对于地方分享的所得税，不少地方都有优惠政策，可以将

地方分得的企业所得税拿出部分给予符合条件的企业返还式奖励。

比如苏北、新疆、西藏、宁波等地都有较大的税收返还力度。一部分园区所

得税的综合税率也是 10%以下，有些地方按增值税总额的 50%给予返还。

通过税收洼地合理避税

税收洼地避税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即寻找一个存在税收优惠的地区，将

纳税主体迁移，进而实现合理避税。

（二）纳税筹划理由

一般企业按正常缴纳企业所得税，一般执行 25%的基本税率。若不进行纳税

策划，税负是比较高的，如何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就成为纳税策划的总要动因。国

内一些税收洼地的优惠政策成为纳税策划的选择地。

（三）税筹案例：

甲企业注册地在市中心，无所得税返还优惠政策。预计 2020年全年销售额

1000万，其中成本 600 万，该企业年利润为 200 万，企业所得税率为 25%，假

如不考虑纳税调整因素，则企业应纳所得税税所得额为 200万企业所得税，当地

离市中心较远的 B园区有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地方财政按企业实际缴纳所得税额

留给地方的部分予以 60%返还。



（四）纳税策划前后增值税计算比较

（1）策划前

由于不是税收优惠地，所以不享受企业所得税返还，所以

所得税返利为零

（2）实施策划

避税思路：可以在新的税收优惠地比如园区注册新企业，利用优惠地的所得

税返利政策优惠进行合理避税。

具体操作：企业在税收优惠地 B 园区注册公司乙，将甲企业的业务转移到新

公司乙，因该园区所得税返还为 60%，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所得税。

政策依据：

园区优惠政策：增值税地方留存为 50%、所得税地方留存为 40%，奖励企业

的以入驻园区的企业的税收额为标准，比例为地方留存的 30%--90%。

（3）策划后

所得税返利=200×40%×60%=48万

（4）纳税策划前后节税效应对比：

由于纳税策划后，可以享受园区的所得税返还 48万政策，相当于给企业所

得税节省了，节约所得税=48-0=48（万）

六、利用财税优惠政策税务筹划

（一）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财税[2017]38号：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

业（以下简称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年（24 个月，下同）的，可以按照投资额

的 70%在股权持有满 2 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

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二）有限合伙企业相关税收优惠

财税[2018]55号：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合伙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

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年的，该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1）法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 70%抵扣法人合伙人

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2）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 70%抵扣个人合伙人

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

扣。

2019年 8 号文：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被转让项目对应投资额的 70%抵

扣其应从基金年度股权转让所得中分得的份额后再计算其应纳税额，当期不足抵

扣的，不得向以后年度结转。

注意：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合伙型创业投资基金的法人合伙人及个人合伙

人以及天使投资人应属于该优惠政策范围。契约型基金未明确。

（三）税务筹划案例

富实资管公司和恒峰电子公司于2019年12月在郑州保税区共同出资成立恒

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制），2020年 6 月恒富公司出资 1000 万投资云之时

科技公司（初创型），占股份比例为 20%，在 2022年 8 月恒富公司出售云之时

全部股权获得 3000万元，恒富公司适用所得税 25%

分析：符合公司制创投企业投资初创型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条件。

（1）不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恒富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3000–1000）×25%=500（万）

（2）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恒富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3000–1000-1000×70%）×25%=325（万）

节税金额=500-325=175（万）

七、采用有限合伙持股方式的避税方法

（一）纳税策划理由

纳税策划理由：不采用合伙企业持股平台将大大增加税费。

如果采用公司制持股，尤其是拟上市的公司，当员工投资公司制持股平台再



投资上市公司时候，当员工的限售股转让时，就会面临双重征税：

1.持股平台属于公司制，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2.持股平台在分红给个人员工时候又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这样最终转嫁到员工的税负就很高，不利于发挥员工的持股积极性，增加员

工成本负担。

所以采用合伙企业持股平台将会降低税负。

若是持股平台为有限责任公司，即公司制持股平台，公司平台投资标的公司

需要双重征税：

持股平台公司缴纳转让股权时候所得收益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返还给员工

的时候要代扣代缴 20%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很高。

（二）纳税筹划案例

例：某上市公司 B在上市前股权架构为：20名员工持股→设立 A 有限公司

持股→持股投资 B 上市公司。A公司将员工持有的限售股转让，转让获利为 200

万元。

（三）纳税策划前后计算比较

（1）策划前

由于主体是 A有限公司，我们看税务负担情况：

A有限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200×25%=50万元

剩余利润分给持股员工应代扣代缴个税=150×20%=30万元

所得税合计=50+30=80万元

（2）实施策划

避税思路：通过设计合伙制持股平台进行避税

上述案例中，北京 B 上市公司在上市前设计成有限合伙持股平台，员工持股

→设立 A 有限合伙持股平台→持股投资 B上市公司。

具体操作：

注册成立股权投资类的合伙企业 A（采用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一名

以上普通合伙人（GP）与一名以上有限合伙人（LP）所组成的合伙。20 名员工

作为有限合伙人，以有限合伙企业形式作为持股平台投资 B上市公司。

政策依据：



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属于 财税[2000]91号第四条所规定

的财产转让收入，应并入到合伙企业的当年应纳税所得，再按比例分配各合伙人，

属于法人合伙人，并入其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属于个人合伙人时，作

为生产经营所得，按 5%-35%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税〔2011〕50 号：

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股权（票）、期货、基金、债券、外汇、贵

重金属、资源开采权及其他投资品交易取得的所得，应全部纳入生产经营所得，

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但部分地区对不执行合伙事务的个人合伙人，按“财产转让所得”征收 20%的

个人所得税

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对执行合伙事务的个人合伙人即自然人有限合

伙人执行税率为 20%。

（3）策划后计算交税

深圳某公司转让限售股获利为 200万元，由于主体是 A 有限合伙企业，我们

看税务负担情况：

A公司转让限售股，员工按取得股息红利所得的税负只有 20%，由公司制的持股

平台 40%降低到 20%（北京执行自然人有限合伙人税率为 20%），大大降低了税

负。

即应交个税=200×20%=40（万元）

（4）纳税策划前后节税效应对比：

策划前和策划后的收收比较

节约企业所得税=80-40=40（万元）


